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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東
京
法
新
社
路
透
社 

日
本
內
閣
名
單
如
下(
全
爲
自
民
黨 

«•)
六
十
八
亡
的
大
平
正
芳 
人
)
：首 

相
：
大
平
正
芳 

法
務
相
：
古
井
喜
實 

外
務
相
：
園
田
直 

大
藏
相••
金
子
一
平 

文
舐
相
：
内
藤
譽
三
郎 

厚
生
相
：
橋
本
龍
太
郎 

農
林
相
：
渡
邊
美
智
雄 

通
産
相:
江
崎
真
澄 

運
輸
相
：
森
山
欽
司 

郵
政
相.•
自
浜
仁
吉 

勞
工
相.•
粟
原
祐
幸 

建
設
相
：
渡
海
元
三
郎 

自
治
相
，
施
谷
直
藏 

内
閣
官
房
長
官
，
田
中
六
助 

首
相
府
總
務
長
官
：
三
原
朝
雄 

行
政
管
理
廳
長
官
：
金
井
元
彦

，
咋
(
七
)
日
就
任
日
本
新 

首
相
，
接
替
了
他
在
執
政
自 

民
黨
內
的
主
要
對
手
福
田
赳 

夫
。

國
會
兩
院
在
全
體
會
議 

上
，
都
對
大
平
投
了
多
數
票 

。
兩
院
會
議
山
於

.：：

民
黨
內 

的
派
系
紛
爭
而
推
遲r

一
天 

。
自
民
黨
是
一
九
五
五
年
作 

爲
保
守
派
的
聯
盟
而
創
立
的 

。
該
黨
創
立
以
來
一
直
執
政

防
衛
廳
長
官
：
山
下
元
利 

經
濟
企
劇
廳
長
官
，
小
坂
德
三
郎 

科
技
廳
長
官
：
金
子
岩
三 

國
家
土
地
廳
長
官
：
中
野
四
郎

衆
議
院
四
百
九
卜
一 
票 

中
，
有
二
百
五
十
四
票
支
持

大
平
，
其
餘
投
給
反
對
黨
領

環
境
廳
長
官-•
上
村
千
一
郎

限
制
。郵

員
工
會
六
萬
三
千
人-
向
均
催
促
改

主
席
米
克
麥
當
奴
說
：
到
底
是
誰
「吮
吸
姆 

指
」
坐
領
政
府
津
貼
，
明
眼
人
一
看
便
知
無 

須
點
出
。
古
倫
部
長
必
須
向
青
年
道
歡
。
古 

倫
部
長
無
法
解
决
失
業
問
題
，
對
青
年
並
無 

輔
助
就
業
，
居
然
文
過
飾
非
爲
政
府
無
能
遮 

掩
，
令
人
憤
慨
。

紐西蘭執政黨獲勝 

(
威
靈
頓
美
聯
社
電)
紐
西
蘭
工
黨( 

反
對
黨
)
領
袖
羅
靈
已
於
大
選
後
十
七
天
承 

認
落
敗
，
牟
敦
總
理
之
民
族
黨
將
小
執
政
三 

年
。
羅
氏
之
所
以
遅
遲
承
認
落
敗
，
是
由
於 

若
干
地
區
重
新
計
票
。

美南奇寒零下十度 

(
肯
州
法
蘭
克
福
美
聯
社
電)
美
國
南 

部
肯
塔
基
州
豪
雨
山
洪
暴
發
，
水
災
爲
患
， 

使
千
餘
人
棄
家
而
逃
，
法
蘭
克
福
市
區
水
深 

五
公
尺
，
加
以
奇
寒
侵
襲
，
氣
溫
低
至
攝
氏 

零
下
十
度
，
災
情
更
慘
，
交
通
斷
紹
，
学
校 

關
閉
，
州
長K
路
宣
佈
災
區
爲
緊
急
地
帶
， 

又
據
電
視
訊
：
加
州
昨
(
十
)
日
氣
溫
低
至 

攝
氏
零
下
八
度
，
山

58

大
雪
，
農
作
物
受
損 

甚
重
，
夏
威
夷
離
島
山
頂
办
下
雪
。 

陶杜難忘夫人美目 

(
巴
黎
加
新
社
電)
巴
黎
「
人
物
日
報 

」
週
末
刊
出
「
加
拿
大
陶
杜
首
相
談
婚
姻
」 

特
寫
稿
，
據
引
用
陶
杜
之
語
謂
；
男
女
須
在 

成
熟
後
方
宜
結
婚
，
又
稱
；  

6

力
，須
等
到
能 

梦
接
受
不
同
之
個
性
方
適
宜
結
婚
，
陶
杜
表 

示
他
仍
甚
尊
重
其
分
居
夫
人
璐
嘉
烈
，
他
將 

鑿
忘
瑾■
烈
之
- e
 美
目
流
盼
云   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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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報提倡人權- 

(
東
京
美
聯
社
電)
中
國
領
導
層
』 

稱
：
全
情
公
民
均
在
法
律F
獲
得
平
等
一 

保
獲
。
此
項
表
示
見
諸
中
共
喉
舌
「人一

制
爲
公
司
•
俾
郵
員
可
以
不
再
受
較
嚴
格
之 

「
公
務
員
關
係
法
案
」
約
束
，
而
可
援
「加 

拿
大
勞
工
法
案
」
與
僱
主
談
判
合
約
及
福
利 

問
題
。
而
且
談
判
秩
序
亦
將
可
直
接
與
僱
主

一3

民
日
報
」
。
該
皆
最
近
旨
不
斷
提
倡
尊
。
S
事
會
談
判
，
無
須
再
有
政
府
介
入
干
預
。 

華
人
極
。
又
：
已
故
之
中
國
前
海
軍
參(
I

?

保
守
黨
郵
政
評
論
員
甸
士
第
議
員
表
示 

極
力
反
對
郵
政
總
長
組
成
秘
書
處
監
督
郵
務 

公
司
。
他
說
要
改
制
就
必
須
成
爲
完
全
獨
立 

之
企
業
公
司
，
例
如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，
加 

拿
大
國
家
鐵
路
公
司
，
加
拿
大
廣
播
公
司
等 

等
。.

他
說
杳
則
又
是 
一 
個
雙
重
架
床
叠
屋
之 

機
構
，
太
多
政
治
干
預
，
只
會
使
郵
務
更
見 

惡
化
。
他
又
說
政
府
此
次
改
制
提
案
亦
未
事 

先
與
郵
員r
會
洽
商
，
可
能
會
引
起
工
會
不 

滿
，
造
成
更
多
麻
煩
。

謀
長
張
學
緒
已
獲
恢
復
名
騫
張
氏
在
文j  

革
期
間
遭
迫
害
，
一
九
七
零
年
五
月
廿

HL,... 

九
日
病
逝
。" 

a  

越指華軍侵犯邊境.

(
曼
谷
美
聯
社
電
)
而
內
昨
日
之
一 

一
項
廣
播
稱
：

«-
百
中/
軍
隊
過
去
兩

i  

天
進
人
越
境
與
越
南
遗
防
部
隊
發
牛
衝
』 

突
，
後
被
越
軍
騙
囘
中
國
。
中
越
兩
國
』 

因
越
南
華
僑
間
題
發
生
爭
執
，
最
近
互

luulu 

指
對
方
侵
犯
邊
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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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前總理梅耶昨日國葬 

范

斯

穿

梭

埃

以

促

締

斯
在
開
羅
時
曾
與
埃
及
沙
德
總
統
會
談

(
泰
拉
維
夫
美 e
社
電
)
美
國
務 

卿
范
斯
昨
日
稲
：
他
曾
在
開
羅
興
埃
及 

總
統
沙
德
討
論
有
關
埃
以
和
約
之
若
干 

新
京
見
，
會
談
頗
有
進
展
。
范
氏
敦
促 

埃
以
俄
同
能
趕
在
本
月
十
七
日
之
前
簽 

訂
和
約
，
是
臼
爲
大
衛
營
高
峯
會
議
定 

下
之
第
約
期
限
。范
氏
昨
日
參
加
前
以 

總
理*
耶
夫
人
之
葬ei ■

(
開 
II
美II

社■
)
美
国
務
劇
范

九
十
分
鐘
，
據
推
測
范
斯
可
能
建
議
沙 

«

派
出
高
級
代
表
赴
以
色
列
再
談
和
平 
( 

埃
及
「
金
字
塔
報
」
說
，
范
斯
已 

飛
以
色
列
致
祭
前
總
理
梅
邬
夫
人
之
喪 

一 

，
梅
耶
夫
人
遗
熏
昨
日
國
葬
，
以
色
列 
- 

全
國
・
哀
。 

-

^
^
^
^
^
^

柵

毋

™»̂

修

袖
，
有
八
人
棄
權
。
參
議
院 

二
百
四
十
二
票
中
，
有
一
百 

二
卜
六
票
支
持
他
，
有
十
人 

棄
權
。

自
民
黨
內
的
紛
爭
，
主
要
是
由
於
該

黨
幹
事
長
的
人
選
問
題
。
幹
事
長
對
黨
的

人
事
和
財
政
，
有
指
揮
權
。

大
平
是
日
本
第
六
十
八
任
首
相
，
也

是
出
任
未
相
的
第
四
十
三
人
。
他
是
第
二 

大
平
正
芳
在
日
本
國
會
上
 

次
世
界
尢
戰
後
的
第
卜
四
任
首
相•
在
同 

大
平
正
芳
(
前
排
起
立
者
)
已
於
七 

日
晚
上
，
新
內
閣
人
選
已
獲
天
皇
批
准
。
日
在
日*
国
，
被
選
爲
首
相

人權宣言三十周年 
聯合國昨舉行頒獎 

(
聯
合
國
加
新
社
電)
聯
合
國
昨
日
慶 

祝
全
球
人
權
宣
言
三
卜
週
年
，
頒
獎
給
予
四 

位
人
權
志
士
及
四
個
組
識
。
該
四
人
爲 
一 
九 

六
八
年
被
剌
殺
的
美
國
黑
人
人
權
領
袖
馬
丁 

路
德
金
格
，
巴
基
斯
坦
教
育
家
阿
里
汗
，
伊 

朗
的
阿
加
汗
親
王
，
南
非
立
法
議
員
蘇
弦
曼 

。
四
個
組
織
爲
倫
敦
國
際
大
赦
會
，
紅
卜
字 

會
阈
際
委
員
會
，
突
尼
西
應
婦
女
及
團
結
聯 

合
會
以
及
智
利
的 
一 
個
福
利
機
構
。
金
格
之 

遺
孀
代
表
金
格
領
獎
。

日
稱.
・
另435

難
民
船
日
前
駛/
息
并
四
亞 

，
船
上
三
百
名
越
南
難
民
已
在
大
馬
東
岸
登 

陸
，
更
多
難
民
船
正
在
駛
為
途
一
一
中
。
該
報
謂 

•■
此
船
可
能
是
自
越
駛
來
馬
泰
二
國
之
三
百 

艘
難
民
船
之
第
一
艘
。

目
前
逃
出
之
越
南
難
民
大
部
是
華
育
， 

六
個
！2

家
的
官
員
曾
指
責
越
當
局
鼓
勵
或
不 

制
止
難
民
大
逃
亡
，
以
作
爲
消
除
華
人
之
辦 

法
。(

日
内
瓦
路
透
社
電)
馬
來
西
亞
政
府 

今
日
在
卅
七
國
難
民
問
題
會
議
建
議
在
東
南 

亞
撥
出
一
個
島 *

，
暫
時
安
置
越
來
越
多
的 

印
支
難
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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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總

長

預

期

兩

年

完

成

一
口
制

乱
,

。

7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看)
聯
邦
政
府
昨
日
正
式
向
國
會
下
議
院
提
案
將
百
弊
證
生
之
郵
局 

改
制
爲
獨
立
之
國
營
郵
務
公
司
，
以
求
一
勞
永
逸
澈
底
解
决
郵
政
內
部
之
包
括
勞
資
糾
紛
之 

種
種
長
年
病
疾
。

郵
政
總
長
藍
蒙
丹
提
察
稱
：
頃
期
在
兩
年
時
間
之
內
全
部
完
成
改
制
公
司
化
。
改
制
後 

之
「
國
營
郵
務
公
司
」
，
係
採
取
企
業
管
理
方
式
，
設*
董
事
會
，
實
行
门
治
管
理
。
不
過 

仍
將
作
有
限
度
之
自
治•
，
有
關
郵
資
之
增
漲
等
巨
大
問
題
，
仍
須
獲
得
交
通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
不
關
尸
」門
之
同
意
，郵
務
公
一
一
。
之3
-
4
會
暫
.一 

靈
蒙
吁
境
，
希̂

^
會
在
因
春
指
移
完 

定
爲
十
五
位
董
事
左
右
，
由
其
中 
一 人
任
萱 
一 
茂
境
侖
是?

，
泰
百
寸
之
上
去
。

一 

謚
提
察
，
儘
早
付
之
立
法
。

事
長
。

加
拿
大
郵
政
現
時
包
年
虧
蝕
達
五
億
元 

之
多
。
，古倫侮辱失業靑年 

全加學聯要求道歉 

(.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
「
全
加
學
生
聯 

盟
」
咋
日
要
求
就
業
兼
移
民
部
長
占
倫
道
歉 

，
因
占
倫
前
天
就••
有
些
青
年
學
生
「
吮
吸 

姆
指
」
坐
領
失
業
金
，
應
到
列
面
謀
生
方
合 

」
，
該
語
悔
辱
了
失
業
青
年
云
。

代
表
全
加
三
十
五
萬
大
專
學
生
之

1I5P
盟

總
長
說
將
設
一
個
過
度
時
期
之
「
郵
政 

秘
書
處
」
，
也
他
自
兼 &
書
長
，
監
督
郵
務 

公
司
直
到
改
制
全
部
完
成
，
以
確
保
郵
務
以 

服
務
爲
先
，
賺
錢
其
次
，
郵
務
公
司
雖
係
公 

司
制
度
，
因
係
國
營
，
仍
不
同
意
一
般
商   

*
 

公
司
，
不
應"
牟
利
爲
目
的
。
若
也
虧
蝕
， 

仍
將
由
政
府
承
担
補
助
。

他
說
改
爲
公
司
之
後
，
郵
政
勞
資
關
係 

将
可
望
和
諸
，
提
高
效
率
，
在
勞
資
合
同
方 

面
，
可
不
必
再
須
受
國
庫
部
管
制
。
在
興
建 

方
面
，
可
不
必
再
受
公
共
工
程
部
與
補
給
部

(
歲
次
戊
十
年
十
一 
月
大
十
三bI)  

零
售
每
份
貳
毫 

每
月
厂
元

海康難民須還機歎 
加人不滿厚彼虐己 

(
本
報
訊)
據C
B
C
與
C
H
Q
M
兩
. 

電
台
廣
播
：
移
民
部
長
古
倫
昨
日
說
將
要
求 

海
康
輪
來
加
之
六
百
餘
名
難
民
償
還
加
拿
大 

政
府
服
機
費
用
。
他
說
不
願
開 
一
先
例
由
政 

府
負
担
接
連
難
民
之
空
軍
飛
機
開
支 
今
後 

要
接
難
民
亦
須
收
同
費
用
，
不
過
可
以
准
許 

難
民
分
期
雖
意
，
他
說
用
未
估
計
出
應
計
機 

票
款
數
，
不
過
非
正
式
估
計
大
約
在
每
人
八 

百
至 
一 
千
元
之
譜
。

又
訊
：
連
日
均
有
人
打
電
話
向
各
鼠
視 

台
及
電
台
「熱
綫
」
抱
怨
，
指
出
雲
市
負
責 

接
待
海
康
難
民
者
措
施
不
當
，
竟
在
豪
華
之 

雲
高
華
大
酒
店
開
長
房
招
待
，
應
難
民
受
之 

不
安
，
稅
民
亦
甚
不
安
，
爲
何
不
學
滿
地
可 

之
方
式
，
租
用
柏
文
及
汽
車
旅
館
招
待
，
旣 

經
濟
又
實
惠
，
難
民
亦
心
安
，
稅
民
亦
無
話

須算提高百分十無車禍獲優待 

須從明年三月起買足一年方可

可
說
。
乂
有
多
人
電
話
抱
怨
補
：
單
以
雲
市 

一
地
計
今
年
已
有
三
千
七
百
五
十
家
貧
民
無 

錢
過
聖
誕
節
，
無
錢
買
食
物
及
玩
具
給
子
女 

，
各
級
政
府
爲
何
只
顧
人
道
招
待
難
民
，
而 

不
照
顧.本
國
之
貧
民
？
又
有
人
說
，
政
府
何 

不
先
照
顧
安
插
本
國
之
一
百
餘
萬
失
業
人
士 

?
國
內
許
多
有
技
能
之
人
士
亦
未
獲
得
工
作 

，
有
些
人
領
不
到
失
業
金
，
政
府
何
不
救
助 

傳有三百艘難民船 
正在自越駛往泰馬 

(
吉
険
坡
美
聯

flit
電
)
弟
海
峡
時
報
今
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)
卑
詩
省
營
汽
車
保
險
明
年
收
費
將
提
高
百
分
之
十
左
右
，
但
是
全 

無
肇
事
紀
錄
之
安
全
駕
車
者
將
可
獲
得
折
扣
優
待
。
省
營
卑
詩
保
險
局
局
長
家
蓼
說••
從
明 

年
三
月
開
始 
購
買
汽
車
保
險
者
須
買
足
十
二
個
月
。

副
省
長
麥
嘉
芙
女
士
說
：
省
府
已
要
求
単
詩
保
險
公
司
硏
究
結
束
現
行
根
據
性
別
年
齡 

婚
姻
等
資
料
分
訂
保
險
收
費
率
，
而
改
為
根
據
駕
車
安
全
紀
錄
收
費
。
奈
蓼
說
公
司
郎
將
開

始
研
究
此 
一 
提
案
，
但
他
未
能
决
定
是
否
現 

可
如
此
改
訂
。

余
蓼
說
明
年
車
保
增
收
只
限
强
制
投
保 

部
份
，
其
他
志
願
選
擇
投
保
之
項
目
例
如
碰

撞
與
全
部
包
賠
等.項
保
險
則
不
增
收•
明
年 

車
保
費
平
均
每
人
約
爲
兩
百
二
十
元
。 

安
全
「
駕
車
折
扣
優
待
」
明
年
仍
將
績 

辦
，
駕
車
人
若
三
年
內
全
無
車
禍
紀
錄
者
可 

獲
扣
百
分
三
十
二
點
五
，
兩
年
無
車
事
可
獲 

打
百
分
廿
五
，
一 
年
無
車
福
可
獲
扣
百
分
十 

五
，
二
卜
五
窟
以
卜
之
單
身
男
性
駕
車
者
亦 

可
援
此
標
準
獲
扣
減
。
另
外
在
年
終
時
若
仍 

無
車
禍
者
將
可
再
另
獲
得
百
分
二
十
五
退
費 

余
蓼
說
一•
明
年
之
保
險
亦
將
准
許
父
母 

用
其
娛
樂
用
車
接
送
子
女
上
學
放
學
，
若
汽 

車
被
毀
或
被
偸
去
，
可
獲
代
用
汽
車
每
日
津 

貼
•
從
現
行
之
每
日
十
元
提
高
至
卜
五
元
， 

最
高
額
從
現
行
之 m
百
元 
噌
至
四
百
五
十
元 

。
又
說
：
明
年
續
保
須
從
三
月
-
日
起
規
定 

必
須
保
滿 
一 
年
，
若
有
人
在
六
月
買
車
，
就 

須
投
保
至
一
九
八0
年
六
月
一
日
爲
止
，
不 

過
大
批
汽
車
之
車
主
仍
可
自
由N

擇
投
保
割 

限
。
又
說
••
今
年
本
省
六
萬
八
千
名
廿6
治 

以
一
卜
之
單
身
男
性
駕
車
者
之
中
，
有
四
萬=
一 

千
名
並
無
車
補
紀
錄
。
孩
類
单
身
男
性
今
年 

祇
有
百
分
之
卜
有
車
禍
申
請
賠
償
，
但
賠
償 

費
比
其
他
高
達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，
使
車
保
成 

本
飛
漲
。

他
說
平
均
計
算
，
雲
市
一
個
成
人
駕
車 

者
若
駕
用
七
七
年
「
格
蘭
達
」
或
七
八
年
「 

本
田
」
上F
班
者
須
投
保
廿
萬
元
。
若
兩
年 

無
車■
紀
錄
經
折
扣
之
後•
今
年
付
保
險
費 

三
百
卅
三
元
，
明
年
祇
付
三
百
十
七
元
。
若 

無
折
扣
者
，
則
今
年
須
付
四
百
四
十
四
元
， 

明
年
四
六
九
元
。
若
係
廿
五
歲
以
下
單
身
男 

性
兩
年
無
車■
者
，
明
年
付
五
百
力
十
六
元 

，
否
則
須
付
六
百
五
十
元
。

雲
市
女
性
駕
車
者
今
年
須
付
四0
二
元 

，
明
年
約
付
三
八
九
元C

二
作
技
利
办
斩
社
S

r.N
 蘭

次

「亞 

省
股
票
市
电
」.(■
稱
A
 s
 E
 )
一已
磐
省
 

之
繁
榮
而
日
漸
成
爲
投
資
之 

中
心
e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投
資 

亞
省
股
市
者
五
千
九
百
萬
元 

，
一
九
七
八
年
則
飛
升
至
尸 

億
元
之
多
。

「
亜
省
股
市
」
董
事
長 

苗
利
堅
說
：
亜
省
石
油
江
業 

猛
飛
，
已
逐
渐
吸
引
加
中
金 

融
重
心
由
眾
部
向
西
移
動
。 

在
未
來
五
年
之
內
，
加
拿
大 

將
有
百
分
之
廿
六
金
融
交
易 

It

移
至
代
技
利
與
雲
高
華
， 

傅
統
上
之
金
融
交
易
中
心
多 

，■ 

倫
多
仍
將
保
持
其
地
位
，
但 

是k
技
利
可
能
在
十
年
内
取
代
云
。 

▲
(

本
報
訊
)
據
政
府
統
計
報
告••
全
加 

人
口
之
中
有
百
分
六
二
點
八
在
工
作
或
找
 

二 

工
，
較
十
月
份
人
數
增
加
了
千
分
之
一(
去 

年
十
一
月
爲
百
分
亠A
十
一
點
四
)
。
財
長
基 

利
甸
說
，
政
府
最
感
頭
痛
者
就
是
此
種
「
參 

加
找
工
人
數
率
」
之
急
增
，
影
响
失
業
率
。 

卜
一 
月
份
内
，
上
述
「
參
加
找
工
人
數 

率
」
內
，
男
子
百
分
八
十
點
八
，
女
子
百
分 

四
十
四
點
二
。

以
都
市
計
算
，
失
業
率
最
高
爲
古
壁
省 

之
色
古
地
美
市
，
佔
百
分
十
六
點
七
，
其
次 

爲
紐
芬
蘭
省
首
府
聖
壮
市
，
百
分
十
三
點
九 

，
最
低
爲k
技
利
四
點
三
，
及
點
問
頓
四
點

七
。

統
計
局
說
：
事
實
上
卜
一
月
份W

工
做 

人
數
已
增
加
了
兩
萬
三
千
人
，
全
國
合
計
有 

工
做
人
數
季
節
性
調
整
率
爲 
一 
千
零
二
十
一 

萬
三
千
人
，
自
從
年
初
至
今
，
已
製
造
新
職 

三
十
萬
個
職
位
。

保
守
黨
財
政
評
論
員
史
鐵
汾
說
，
政
府 

仍
係
無
能
控
制
失
業
浪
潮
，
他
憂
慮
到
明
年 

三
四
月
間
失
業
率
將
高
至
白
分
之
九
。 

新
民
主
布
洛
實
說
：
聯
邦
政
府
非
唯
不 

設
法
剌
激
經
濟
多
設
就
業
，
反
而
大
削
火
業 

金
，
大
事
不
適
當
之
緊
縮
，
造
成
更
多
人
失 

業
，
政
府
接
受
奇
勒
点
之
要
求
而
大
事
緊
縮 

以
圖
減
少
赤
字
，
乃
是
一
大
錯
誤
。

布
洛
實
要
求
政
府
立
卽
拿
出
新
辦
法
設 

法
幫
助
失
業
人
士
就
業
。

卅年人權史有秘辛

(
渥
太
華
加
新
酎
電)
加
拿
大
三
十
年 

前
之
昨
天
星
期
日
參
加
全
球
人
槽
宣X:，

支 

一 

持
人
權
门
由
與
尊
嚴
，
但
是
卅
年
前
十
、二
月 

六
日
加
拿
大
代
表
曾
經
一 
度
加
紹
參
加
聯
合 

一 

國
人
權
委
員
會
，
因
爲
恐
仁
「
諮
着
各
省
之 

脚
趾
」
。

聯
合
國
社
會
及
人
權
事
强
副
主
委
艾
迪 

斯
坦
女
子
昨
日
演
講
加
拿
大
參
加
人
權
運
動 

之
歷
史
，
講
及
三
十
年
前
之
先
拒
而
後
參
加 

之
經
過
，
她
說
久
爲
聯
邦
政
府
當
時
並
未
先 

與
各
省
香
商
，
唯
恐
人
權
宣-
言
抵 ®
各
省
法 

律
，
後
來
終
於
不 *
 
一 
切
而
毅
然
參
加
。

1

«
訳
：
人
権
宣
言
與
當
時
之
各
殖
法
律 

均
頗
有
担
態
，
當
時
只
有
古
壁
可
省
與
後
島 

三
省
已
先
行
人
軸
，
莫
祖
含
省
均M

，
畝
此 

暮
到*
參 
fl
人 #

，
曼 *
弓■
蜜
柴
■

■一


